
第六章：無法抗拒的後果定律 

1.法利賽人只思別人罪，不思己罪，我們會否犯此毛病？ 

 

2.若我們記得和相信所說的每句話和所做的每件事都要向神交

帳，生命就會截然不同，你對此有何省思？ 

 

3.任何行為都有前因和後果，且對別人產生或好或壞的影響，

這對你會否構成沉重的精神負擔？ 

 

4.作者認為智慧和愚昧的分別在甚麼地方？我們怎樣看自己的

選擇是智慧或愚昧？ 

 

5.陶恕先生很想影響你，你願意嗎？請分享你的想法。 

 

6.本章末段收錄的詩歌《藉恩得勝》，帶給你甚麼啟迪？ 


